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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
、
報
告
事
項 

1
. 

宣
讀
上
次
會
議
紀
錄
。 

2
. 

陳
百
齡
、
石
佳
音
、
邱
義
仁
及
黃
天
福
涉
嫌
洩
密
事
件
，
引
起
海
內
外
矚 

目
及
關
切
。
此
一
事
件
不
但
暴
露
我
國
因
長
期
戒
嚴
而
導
致
軍
法
混
淆
不 

清
，
以
及
執
法
人
員
缺
乏
法
治
觀
念
及
法
律
訓
練
的
嚴
重
問
題
，
也
對
我 

國
的
人
權
形
象
造
成
不
必
要
的
傷
害
。
本
會
有
鑒
於
此
，
乃
於
七
月
十
七 

日
晚
上
，
假
台
大
校
友
會
館
舉
辦
「
軍
司
法
審
判
的
分
際
與
人
權
」
討
論 

會
。
當
晚
討
論
會
由
洪
貴
叁
律
師
主
持
，
發
言
者
有
蔡
墩
銘
教
授
、
曾
祥 

鐸
教
授
、
黃
爾
璇
教
授
、
李
勝
雄
律
師
、
周
清
玉
國
大
、
顏
尹
謨
先
生
及 

邱
義
仁
等
人
，
情
況
熱
烈
。 

3
. 

本
會
會
訊
第
二
期
郵
寄
多
時
而
收
件
人
多
未
收
到
一
事
，
經
本
會
函
北
區 

郵
政
管
理
局
，
乃
知
台
北
市
政
府
以
本
會
訊
未
曾
申
准
登
記
，
違
法
出
版 

法
為
由
，
而
予
扣
押
。 

本
會
秘
書
處
乃
於
七
月
廿
四
日
去
函
台
北
市
政
府
，
詢
以
「
出
版
法
」
規 

定
所
謂
「
雜
誌
」
乃
指
刊
期
在
七
日
以
上
，
三
月
以
下
按
期
發
行
者
，
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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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會
訊
係
間
隔
三
月
以
上
不
定
期
發
行
，
依
法
可
不
必
登
記
。
並
對
市
府 

未
曾
將
扣
押
本
會
會
訊
之
函
送
達
本
會
，
表
示
抗
議
。 

由
於
久
未
接
獲
市
府
回
函
，
秘
書
處
乃
於
八
月
十
二
日
再
度
發
函
台
北
市 

政
府
，
盼
於
文
到
一
週
內
回
覆
，
否
則
本
會
將
另
依
法
尋
求
救
濟
途
徑
。 

4
. 

七
月
廿
三
日
，
被
扣
海
外
船
員
之
家
屬
前
往
行
政
院
門
前
請
願
，
由
原
住 

民
權
利
促
進
會
主
辦
，
本
會
協
辦
。
當
天
本
會
會
員
李
勝
雄
、
周
清
玉
、 

郭
吉
仁
及
江
鵬
堅
，
皆
曾
到
場
了
解
實
情
，
七
月
廿
四
日
並
於
台
北
市
議 

會
地
下
室
舉
行
座
談
會
，
由
瞿
海
源
、
張
曉
春
教
授
及
郭
吉
仁
律
師
、
江 

鵬
堅
委
員
主
講
。 

5
. 

「
關
懷
中
心
」
於
八
月
八
日
至
十
一
日
假
宜
蘭
金
盛
瀑
布
展
開
為
期
四
天 

的
夏
令
營
活
動
，
本
會
祕
書
處
於
八
月
六
日
接
到
「
關
懷
中
心
」
盼
本
會 

共
襄
盛
舉
之
函
，
第
二
天
即
轉
函
各
會
員
，
盼
大
家
共
同
贊
助
此
一
溫
暖 

而
有
意
義
之
活
動
。 

6
. 

本
會
「
國
際
關
係
委
員
會
」
會
員
於
八
月
十
七
日
晚
上
，
假
召
集
人
林
永 

豐
家
宅
聚
會
，
討
論
如
何
推
動
「
國
際
關
係
委
員
會
」
之
工
作
，
當
晚
並 

對
南
非
之
現
況
及
台
灣
人
權
問
題
，
做
一
廣
泛
的
討
論
。 

7
. 

本
會
現
今
成
立
「
國
際
關
係
委
員
會
」、「
圖
書
資
料
委
員
會
」、「
調 

查
工
作
委
員
會
」、「
研
究
發
展
委
員
會
」
展
開
會
務
，
並
已
完
成
分
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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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請
各
委
員
會
儘
速
展
開
工
作
。 

8
. 

財
務
報
告
。 

乙
、
決
定
事
項
： 

1
. 

根
據
本
會
章
程
第
十
二
條
規
定
，
本
會
得
聘
請
對
人
權
問
題
有
卓
越
研
究 

或
特
殊
貢
獻
者
，
組
成
顧
問
委
員
會
，
因
此
，
日
後
本
會
將
聘
請
適
當
人 

選
，
擔
任
本
會
顧
問
，
以
助
益
人
權
工
作
之
推
展
。 

2
. 

南
非
種
族
隔
離
政
策
所
引
發
之
嚴
重
問
題
，
今
已
震
驚
世
界
，
本
會
基
於 

「
人
權
國
際
化
」
之
宗
旨
，
殊
當
關
切
。
本
會
預
訂
於
十
月
廿
二
日
當
天 

與
世
界
各
人
權
組
織
共
同
聲
援
南
非
黑
人
取
消
種
族
隔
離
政
策
之
行
動
。 

並
擇
期
舉
行
座
談
會
與
幻
燈
片
展
示
會
。 

3
. 

本
會
幹
事
田
秋
堇
接
受
亞
洲
基
金
會
邀
請
，
於
九
月
十
一
日
至
廿
七
日
赴 

美
考
察
，
請
假
期
間
，
會
務
及
薪
津
事
宜
，
交
由
會
長
秘
書
長
與
財
務
長 

決
定
。 

 


